
  

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对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

制度的要求，依据财政部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委联合发布的《企业内

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

内部控制指引》，作为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，我们认真审核

了公司编制的《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，并发表如下意见： 

经审核，公司已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建立了较为

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，在总体上能够保证资产的安全、完整和经营管理活动的正

常开展，有效地控制经营风险，保证企业经营目标的达成。董事会编制的《2020

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真实、全面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

立和运行情况，监事会同意《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内容。对于本次

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指出的一项非财务报告重要缺陷，监事会已督促董事会

尽快制定整改计划，并将持续监督整改效果，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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